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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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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

相继建立 ,“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”的格局在

我国已经形成。建构一个科学、合理并且具有

可操作性的中国区际刑事司法互助制度 ,已经

成为中国四地立法机关、司法实务部门以及理

论界共同关注的焦点。为了将法学理论与司法

实务结合起来 ,深入研究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

助的相关问题 ,澳门检察律政协会与中国人民

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于 2002 年 4 月 29

日至 30 日在澳门联合举办了“区际刑事司法协

助法律研讨会”。我国两岸四地有关专家学者

和澳门有关方面嘉宾约 200 人出席。会议围绕

有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热烈

的研讨 ,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提出了不少建设

性的意见 ,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:

一、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性问题

1.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

关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,与会代表

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,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指在

一个主权国家内部 ,不同法域之间就诉讼文书

的送达、证据的调查与取证、逃犯的移交、刑事

诉讼的移送管辖、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各类刑

事司法事务 ,相互提供便利、相互合作的活动。

为了廓清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,有论者探

讨了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国际刑事司法协

助的区别 : (1)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不同。(2)

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不同。(3) 刑事司法

协助的内容和原则有所不同。(4) 刑事司法协

助的实施途径、方式上有所不同。

还有学者认为 ,应将“区际刑事法律”称为

“区域刑事法律”,而区域刑事司法协助 ,是指在

“一国两制”原则下 ,内地、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四

个不同的法域 (司法辖区)之间为便利对方进行

刑事诉讼而提供的各种协助。

2. 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

有专家认为 ,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 ,不能

遵循双重犯罪原则、政治犯和军事犯不移交原

则、死刑犯不移交原则、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则 ,

只有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可以成为区域司法协助

的指导原则 ,但这一原则的适用应当受到限制。

另有专家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特殊性质以及

法律、国情、实情进行分析 ,认为区际刑事司法

协助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:一个中国原则 ,法治原

则 ,互惠原则 ,充分协商原则 ,维护权利、履行义

务原则 ,效率原则以及司法协助优先原则等。

还有代表专门从国际刑法的角度论及一事不二

审原则。

二、不同区域的法律冲突问题

与会代表对不同法律区域间的法律冲突问

题进行了探讨。有专家认为 ,在处理区际法律

冲突问题时 ,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 : (1) 维护国

家主权统一原则 ; (2)坚持平等对待原则 ; (3)保

障内地和港澳人民正常交往与合作的原则 ; (4)

维护司法独立原则 ; (5)平等互利原则 ; (6)相互

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。还有代表认为 ,为了

解决三地刑事管辖权冲突 ,应当通过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的形式建立解决三地刑事管辖权冲

突的规范体系。此外 ,与会代表还就大陆与港

澳地区死刑政策冲突的问题、内地与澳门刑法

关于黑社会犯罪的法律冲突问题进行了探讨。

三、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及有关

具体制度

关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 ,与会

代表普遍认为 ,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应当包括下



列内容 : (1)协助刑事案件管辖移交 ; (2)协助调

查取证 ; (3)协助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; (4)协助通

知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 ; (5)协助执行刑事判

决 ; (6)协助赃款赃物的追还和移交 ; (7)协助遣

返刑满释放者。也有学者将我国区际刑事司法

协助的内容分为如下三类 :第一类是狭义的刑

事司法协助 ,第二类是可移交的犯罪嫌疑人、被

判刑人 ,第三类是新形式的刑事司法协助。有

论者认为 ,当前应该将以下犯罪列为重点 :黑社

会犯罪 ,有组织犯罪 ,暴力恐怖犯罪 ,毒品犯罪 ,

金融诈骗、走私等破坏经济秩序犯罪 ,杀人、绑

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 ,抢劫等严重

侵犯财产犯罪 ,以及邪教犯罪。

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有关具体制度方

面 ,与会代表论及了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缓

刑犯的移管、罪犯易地服刑和财产刑的执行协

助等问题。

四、关于签订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

的问题

有专家认为 ,签订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

在技术上可以有两种方式 :一种是“一揽子”的

方式 ;另一种是“分而签之”的方式。比较而言 ,

论者主张采用“分而签之”的方式。还有论者草

拟了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协议的草案 ,其具体内

容包括协助范围、协助之限制、请求之形式及其

内容、请求之执行、费用、用途之限制、送达文

书、受请求方境内之证言或证据、解送受拘禁

人、在请求方所属辖区内作证、搜查及扣押、返

还证物、没收程序之协助、协助遣返、谘商、生

效、终止等。

五、关于区际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问题

有论者认为 ,跨境犯罪仅指犯罪的行为或

结果跨越边境的情形。由于跨境犯罪的行为或

结果跨越了边境 ,确定跨境犯罪的犯罪地具有

重要意义 ,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现有刑事立法 ,

规范跨境犯罪的司法管辖问题。有专家指出 ,

跨境调查遇到的难题主要有追查款项及资产的

困难、举证的困难和保护证人的困难等。

还有专家论及了通过区域合作打击跨境有

组织犯罪、科技犯罪、版权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

犯罪等问题。

六、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刑事管辖权问

题

关于内地与港澳地区刑事管辖权的合理划

分问题 ,有专家认为 ,“一国两制”是中国区际刑

事管辖权合理划分的指导思想。由于中国内地

与港澳特区之间的刑事管辖权冲突是同一个主

权国家范围内的刑事管辖冲突 ,既不能适用严

格国际法意义的管辖原则 ,即属地管辖原则、属

人管辖原则、保护管辖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 ,也

不能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规定

予以确定。内地与港澳特区的刑事管辖原则体

系 ,应当以地域管辖原则为主 ,合理、有效地惩

治、防范犯罪原则为辅。在界定三地互涉刑事

案件的基础上 ,专家们就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

互涉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合理划分问题提出了具

体的设想。

关于内地、港澳互派公务人员犯罪的刑事

管辖问题 ,有专家认为 ,根据内地和港澳有关法

律的规定和原则 ,内地和港澳互派公务人员犯

罪的刑事管辖可以以属地原则为主 ,属人等原

则为辅。

七、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步骤和途径

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应按一定程序进

行 ,但具体操作还有些特殊的要求和规定 ,有专

家认为 ,其方案分以下四个步骤进行 : (1)委托 ;

(2)审查委托 ; (3) 接受委托 ; (4) 执行委托。关

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途径 ,有专家认为主要

应包括 : (1)司法途径 ; (2) 国际刑警组织途径 ;

(3)其他灵活途径。

(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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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)


